
 

 

北京校友会奖励金管理办法 

（第二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北京校友会奖励金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京校

友会（以下简称北京校友会）捐资设立，原始资金为 30 万

元。 

第二条 北京校友会奖励金宗旨：为支持和促进学校本

科教育，奖励在学习成绩、学术研究、创新创业、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海外交流等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优秀学生；为进

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奖励教学一线优秀教师。 

第三条 北京校友会奖励金由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校基金会）和北京校友会共同负责

管理，每年从原始基金池中拿出 7.5 万元作为奖励金，其中

4.5 万元用于奖励 15 名普通全日制在校优秀学生（包含本科

生和研究生）；3万元用于奖励教学一线优秀教师，经研究决

定，从 2023年起按学院顺序轮流评选，每年评选六个学院，

每个学院一名，当年未轮到的学院延至下年参评。 

第二章 北京校友会奖励金的管理 

第四条 北京校友会奖励金资金由校基金会负责管理和

发放。 

第五条 校基金会和北京校友会共同成立北京校友会奖



 

 

励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管理使用和监督监察。学工处

组织成立北京校友会学生奖励金评审小组，制定优秀学生评

审办法，组织相关评审工作；人事处和教务处共同组织成立

北京校友会教师奖励金评审小组，制定优秀教师评审办法，

组织相关评审工作。 

第三章 评审条件和奖励标准 

第六条 评选条件 

一、申请的学生应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尚的爱国

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坚定，有良好的道

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品行表现优良，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无任何违

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3.学风端正，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乐于助

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勇于承担社会工作。 

4.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异，在学术研究、学科

竞赛、创新创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海外交流等方面表

现突出者优先。 

二、申请的教师应具备下列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尚的爱国

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坚定，有良好的道

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师德师风优良，爱岗敬业，教学成绩突出，科研能力

较强；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的全面成长，教书育人，为人师

表，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显著；培养、指导的学生在科学研

究、竞赛、设计、创新实践和社会服务等活动中取得突出成

绩。 

3.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基本建设，在教学内容、

教材、方法、手段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4. 教学一线最受学生欢迎的授课教师优先。 

第七条 奖励标准 

1.北京校友会奖励金每年奖励各学院普通全日制在校

优秀学生（包含本科生和研究生）1名，共计 15人，每人 3000

元/年，一年一评； 

2.北京校友会奖励金每年奖励 6 名教学一线优秀教师，

每人 5000元/年，一年一评。 

第四章 评选原则和程序 

第八条 北京校友会奖励金的评选坚持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采用一年一评制，实行公示制度。 

第九条 “北京校友会奖励金”的评选程序： 

一、学工处每年上半年负责发布优秀学生的评选通知并

组织评选工作，人事处和教务处每年上半年负责发布优秀教

师的评选通知并组织评选工作。 

二、学工处、人事处和教务处于 6 月 30 日之前将评选



 

 

结果汇总到北京校友会奖励金管理委员会，由校基金会负责

公示。 

三、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基金会和桂电北京校友会共

同组织召开颁奖典礼，颁发获奖证书。 

第五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条 对于以弄虚作假等不道德手段获得奖励者，一

经查实，将取消其获奖资格，追回所发奖金，对于公示后因

取消资格引起的名额空缺不增补。 

第十一条 北京校友会奖励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和挤占，同时接受审计、监督等部门

的检查与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由校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 

2023 年 10 月 7日 


